附件：
2026年度光明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工作受理细则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》《深圳经济特区电梯使用安全若干规定》《光明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工作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切实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与城市更新相关部署，聚焦我区老旧电梯数量逐年增多、部分超期服役设备部件老化、故障频发、安全风险突出、群众诉求集中等现实问题，规范老旧电梯更新、改造、重大修理补助申请受理秩序，保障财政补助资金精准高效投向民生最急需、安全最紧迫、风险最突出的电梯项目，坚持民生优先、重点优先、安全优先，科学合理确定受理顺序，确保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工作公平公正、有序推进，特制定本受理细则。
一、适用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》《光明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工作管理办法》等规定执行。
二、受理排序原则

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申请，统一按照电梯实际投入使用年限长短依次受理：使用年限越长，先行受理；使用年限较短，延后受理，重点优先保障高龄电梯更新改造需求；对于使用年限相同的电梯，按照实际投入使用登记日期先后排序。
三、受理与审核要求

申请单位须如实提供电梯使用登记信息、使用年限证明、故障与维保记录、隐患情况等材料，不得瞒报、虚报。受理部门按本细则受理排序细则进行逐批审核，不接受插队、加急等非规则安排。对不符合使用年限、场所类型或材料弄虚作假的，不予纳入当年度补助范围。

四、附则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监管局负责解释。
